淮南市生态环境局2025年12月重点信访公开

	序号
	涉及企业及企业负责人
	投诉问题
	处理情况
	监管责任部门
	备注

	1
	淮南皖淮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元林）
	群众反映，凤台县李冲回族乡毛冲村兵工厂排放的气体刺鼻难闻，且导致村民呼吸困难，请部门调查处理，谢谢！（来源：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2025年12月12日，凤台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会同李冲乡人民政府环保所工作人员对该信访件进行核查。

投诉人反映的企业为淮南皖淮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元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4215757377595，经营范围：塑料制品原料、化工原料等加工及销售。该公司于2016年8月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7年7月完成验收。

 经现场调查，刺鼻气体来自于该公司生产的一种催泪药剂，该药剂主要成分为辣椒素，无毒且添加量较小，主要运用于疾病治疗、涂料生产、生物农药、建筑材料等领域，该药剂使用后形成大面积辣椒素刺激性烟云，接触人员会出现剧烈咳嗽、连续喷嚏、流泪闭眼等症状。因临近年底，待交验产品积压过多，客户要求近期验收完毕，按照客户要求，该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厂内东门附近固定交验场地组织开展产品交验工作。因当日气压较低，产品作用后释放的辣椒素烟雾与空气融合形成的催泪气体无法快速消散，由东向西扩散至毛冲村，致使周边居民感到不适症状。 

凤台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督促淮南皖淮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在试验产品时评估天气情况并做好防护措施，提前与村民沟通后再进行抽检，同时要做好分批抽检，降低单日抽检数量，以免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2025年12月17日，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将调查处理情况向投诉人进行了反馈。
	凤台县生态环境分局
	12月

	2
	龙王山-小东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G328辅路，半夜机器采石 砸石头，产生大量的工业噪声 严重扰民，影响到居民夜晚正常休息！！（来源：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
	2025年12月10日，大通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对该信访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经与投诉人联系，确认其反映问题为龙王山-小东山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施工产生的噪音扰民问题。经查，该项目主要通过危岩清理、场地平整、复绿工程、防护工程、截排水系统、警示牌及养护措施等工程，采取平整、覆土、绿化等手段使矿山底盘恢复为林草地，恢复受损土地使用功能，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以及视觉污染，有效改善和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因工程验收整改，12月10日存在抢抓工期夜间施工现象。大通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已督促龙王山-小东山的生态修复项目施工方合理调配作业时间，严格落实噪声防控主体责任。截止12月19日该项目已结束施工。

2025年12月25日11时，大通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与投诉人进行了沟通，向投诉人进行了反馈，投诉人表示满意。
	大通区生态环境分局
	12月

	3
	寿县堰口镇鸿梓建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陈浩）
	近期天气干燥，寿县堰口镇鸿梓建材有限公司洒水频次过少，路面积尘过大，导致粉尘污染。请环保部门督促公司加大洒水频次（来源：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
	2025年12月22日，寿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场调查。

经查，安徽泓梓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位于寿县堰口镇魏岗村原魏岗窑厂，营业执照：91340422MA8QGYFU6K, 营业范围为建筑垃圾再生综合利用、水泥制品及水稳材料的生产和销售。该公司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和水稳材料项目于2024年8月进行立项备案，其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5年3月26日通过审批后予以建设，并于2025年5月通过阶段性竣工验收，2025年4月16日办理了固定排污许可登记，编号为：91340422MA8QGYFU6K001K。项目配套建设了高压水雾喷淋除尘设备、2套布袋除尘器、1台洒水车和车辆冲洗平台等污染物治理设施。

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和水稳材料2条生产线正常生产，配套建设的废气污染物收集治理设施运转正常，车辆冲洗平台、洒水车、水雾喷淋等抑尘设备均在正常使用。路面未发现积尘现象。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该公司严格按照环评内容及要求做好场区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大地面清扫和增加抑尘设备的使用频次，确保废气污染物治理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正常使用。

2025年12月23日9时02分，寿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电话联系投诉人，反馈了调查处理意见，投诉人表示满意。
	寿县生态环境分局
	12月


